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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前言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罗成县西北部的东小江

源头支流新华河、宝坛河的上游段。 

本工程建成后，社会效益显著，有利于繁荣地方经济，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有利于扩大就业，促进社会综合实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沿线人民收入，改善罗成县灌

溉和供水等，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促进文化教育水平、卫生健康水平的提

高，使广大人民直接受益。综上所述，本工程的建设是必要。  

受建设单位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委托，2002 年 2 月，广西河池水利电力勘

测设计研究院编制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02

年月 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关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的批复》（桂水水保〔2002〕29 号）批复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规

定》（水利部第 16 号令）、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办法》等 3 个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水规范（2020）

4 号】等有关要求，为了保证水土保持方案的有效实施和及时准确了解工程建设过程中

水土流失情况及预防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发生，2021 年 9 月，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

委托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进行《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组织验收小组于 2021 年 9 月对

项目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同时结合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按照最新验收文件大纲，我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完成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

纽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写工作。 

在本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了罗城县水利局、建设单位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

司、施工单位广西万盛高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广西递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单位广西河池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与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前言                                                     

 2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

坛水利枢纽工程 
验收工程地点 河池市罗城县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 
验收 

工程规模 

建设期工程占地
38.50hm2 

所在流域 珠江流域 

所在省级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

区 

桂南沿海丘陵台地自治
区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水土保持方案批
复部门、时间及文

号 

2002 年 4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局 

（桂水水保〔2002〕29 号） 

工  期 
主体工程建设 2003 年 10 月至 2006 年 9 月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2003 年 10 月至 2006 年 9 月 

水土流失量（t） 
水土保持方案预测量 4602.8 

水土保持估测量 3756.56 

防治责任范围
（hm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61.26 

验收的防治责任范围 38.50 

方案拟
定防治
效果 

扰动土地整治(％) 90 

验收结
果防治
效果 

扰动土地整治(％) 99.97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84 

水土流失控制比 1.0 水土流失控制比 1.0 

拦渣率(％) 90 拦渣率(％) 99.50 

林草植被恢复率(％) 90 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 

林草覆盖率(％) 15 林草覆盖率(％) 32.44 

主 

要 

工 

程 

量 

工程措施 
场地平整 65200m，挡土墙 1835m3，排水沟 1100m，

雨水管道 412m。 

植物措施 植树 16820 株，撒播草籽 82300m²。 

临时措施 临时覆盖 53600m²。 

工
程
质
量
评
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临时措施 / /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投
资 

295.7 

水土保持实际投
资 

2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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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原因 

1、临时措施建设单位根据实际施工情况进行调

整，工程量有所减少，投资相应减少。 

2、实际建设基本预备费没有发生，因此减少。 

工程总体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各项工程安
全可靠、质量合格，总体工程质量到达了验收标准，可以组织竣工
验收，正式投入运行。 

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单位 

广西河池水利电力勘
测设计研究院 

主要 

施工单位 

广西万盛高邦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南宁分公司 

监理单位 广西递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南宁分公司 

建设单位 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 

地  址 
南宁市五象大道 403

号富雅国际金融中心 
地  址 

广西罗城县宝坛乡广西三聚
宝坛电力有限公司宝坛水力

发电厂 

联系人/电话 曾艳兰/18260900762 联系人/电话 兰峥/ 18977885907 

传真/邮编 530201 传真/邮编 546400 

电子信箱 gxnndg168@163.com 电子信箱 153262122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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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位于罗城县宝坛乡，属于罗城县管辖。其中

陇或水库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8°40′30.91166″、北纬 25°6′7.48″，坡甲水库中

心地理坐标东经 108°42′49.30078″，北纬 25°5′21.01″。有乡镇道路可作为本工

程运输道路，项目建设交通便利。 

1.1.2 主要技术指标 

1、项目名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 

2、建设地址：罗成县宝坛乡； 

3、建设单位：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 

4、建设性质：新建工程； 

5、工程性质：水电枢纽工程； 

6、工程规模： 宝坛水利枢纽工程，由二座水库和二个电厂组成，其中坡甲水库正

常蓄水位 620.00m，总库容 0.2218 亿 m3，坡甲水库属年调节水库，挡水坝为混凝土双

曲拱坝:陇或水库正常蓄水位 755.00m，总库容 0.327 亿 m3，陇或水库为多年调节水库，

挡水坝为面板堆石坝。坡甲电厂装机 2X2.5MW，宝坛电厂装机 2X15MW，工程总有效

库容 0.397 亿 m3，总装机 30.5MW，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00) 的有关规定，水库为 III 等工程，电站为 IV 等工程。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永

久性挡水和泄水建筑物按 50 年一遇洪水设计，500 年一遇洪水校核(其中钢筋混凝土面

板堆石坝按 1000 年一遇洪水校核)。 

7、工程投资：本工程总投资 45139.67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1400 万元。资金来源

为申请上级补助、银行贷款及县财政配套等资金解决。 

8、工 期：本项目于 2003 年 10 月开工，已于 2006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 36 个月。 

9、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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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工程经济技术指标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 

2 建设地点 罗成县宝坛乡 

3 建设单位 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 4 建设性质 新建项目 

5 项目规模 总占地 38.50hm2 

6 总投资 45139.67 万元 7 工期 
于 2003 年 10 月开工， 

于 2006 年 9 月完工 

二、项目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主体工程区 16.77 16.77 / 

交通道路区 7.88 7.88 / 

辅助工程区 7.01 / 7.01 

弃渣场 3.38 / 3.38 

石料场 3.46 / 3.46 

合计 38.50 24.65 13.85 

三、项目土石方挖填工程量（万 m3） 

挖方 填方 外借方 弃方 

58.55 15.44 / 43.11 

1.1.3 项目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 45139.67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1400 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上级补助、

银行贷款及县财政配套等资金解决。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根据监测结果显示，宝坛水利枢纽工程为跨河段引水发电工程，建筑物多且分散。

枢纽主要由陇或大坝，陇或--坡甲引水系统、坡甲厂房、坡甲大坝，坡甲一宝坛引水系

统、宝坛厂房等建筑物组成。坡甲发电厂房布置在坡甲大坝右坝肩下游 330m 坡地上，

为地面开敞式，开关站顺河布置于广房下游。宝坛发电厂房顺河流流向布置于枫树屯大

桥左岸下游 300m，主变布于压力管连接机组的镇墩上。 

陇或大坝由坝址往下游左岸修建基坑上坝公路，720m、740m 高程修筑坝运输公路，

另从基坑修建到下游采石场公路。坡甲坝址对外交通运输公路从宝坛厂址经过，修建进

厂公路兼做施工公路即可满足厂房施工交通要求。宝坛厂址与前池高差 300m，另外沿

压力管道线像建简易公路至前池。 

1.1.5 施工组织 

1.1.5.1 施工交通 

本工程建设可利用已实施的龙腾路、兴业路作为运输道路，同时有村级道路、机耕

路直通场地，交通状况便利，可以满足工程建设施工运输的要求，因此工程建设无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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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施工便道。根据布置的施工生产生活区的实际情况，各场地均紧靠道路布置，或可利

用现有道路实施运输，故主体工程无需考虑临时用地场地的施工道路建设。 

1.1.5.2 施工用水排水用电 

本工程施工用水主要由附近村庄自来水管引接，水质、水量均能满足工程施工与生

活用水的需要。施工期间，本工程用电负荷较大。项目拟定采用北海市合浦县电网供电，

供电具体意向及解决措施需与县供电局等有关部门协商签订供电协议书，确保工程施工

进度。 

1.1.5.3 建筑材料来源 

   建筑材料从合浦县就地采购。 

1.1.5.4 施工组织时序 

   本项目主要以机械施工为主，人工施工为辅。采用推土机与挖掘机结合开挖土方、

回填土方，汽车运输土石方，土质地基压实采用重型击实标准控制。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的基本程序为：场地平整、道路工程、管线工程、综合景观绿化

工程及边坡绿化防护工程等。施工过程中，部分施工工序同期进行。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工

程总挖方为 64.71 万 m3，填方 3.71 万 m3，弃土 61 万 m3，弃土均运往弃渣场堆放。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显示，本工程实际总挖方为 58.55 万 m3，填方 15.44 万 m3，弃土

43.11 万 m3（均为普通土），无借方。 

1.1.7 征占地情况 

项目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38.50hm2，其中永久占地 24.65hm2，临时占地 13.85hm2。

工程占地具体概况见表 1.1-3。 

表 1.1-3              本项目实际占地面积概况表            单位：hm2 

行政区 项目分区 占地性质 合计 

罗城县  

主体工程区 永久 16.77 

交通道路区 永久 7.88 

辅助工程区 临时 7.01 

弃渣场 临时 3.38 

石料场 临时 3.46 

合计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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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无拆迁工程，则不存在移民安置问题。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2.1.1 地形地貌 

（1）地形地貌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为中山陡坡，山

岭起伏连绵，海拔一般为 300-500m，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山多平原少。本项目区域属

于低山丘陵地貌，地势起伏较大。 

1.2.1.2 气象 

项目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余量丰裕，气温宜人，季节气候相当分明，每年 4~9

月为丰水期，10~3 月为枯水期。根据流域复印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气象站资料统计，多

年平均降雨量 1543mm，年最大降雨量为 1867.6mm（1961年），年最小降雨量为 1113.2mm

（1963年）。多年平均温蒂 19.4℃，极端最高气温 38℃，最低气温-4℃；年蒸发量 1464mm，

年最大蒸发量 1591mm，年最小蒸发量 1277mm；历年平均风速 1.8m/s，最大风速 24m/s;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6%。 

1.2.1.3 河流水文 

东小江系柳江的二级支流，发源于九万大山山麓，全长 151 公里，集水面积 1638km2，

流城跨越环江、融水、罗志、宜山县境。东小江源头由东西两条小支流组成一一东支宝

坛河和西支新华河，宝坛水利枢纽工程布置在这两条小河上游段。 

     宝坛水利枢纽工程位于东小江源头支流新华河和宝坛河段上，坝址以上控制集雨

面积 185km，东小江流域上游为侵蚀剥蚀型中低山区。岩性以砂岩、板岩和千枚岩为主，

由于流域平均比降大，河流泥沙主要是暴雨对地表的侵蚀冲淘形成，但流域内植被条件

较好，土壤结构密实，水土流失轻微,因此，河流含沙量较少。坝址及其附近无悬移质泥

沙资料，东小江中游已建的台闯电站未发现大量泥沙堆积，即河流含砂量较少。 

    坡甲坝址和陇或坝址多年平均含沙量分别为 0.068kg/m、0.080kgm:多年平均输沙率

分别为 0.282kg/s、0.248kg/s:多年平均输沙量分为 089 万、0.79 万 t。从年内月分配上看，

东小江河段的输沙率季节報明显，汛期 4~10 月输沙量约占全年的 96.8%，输沙量最多

的 6 月份甲、陇或坝址分别为 0.36 万 t、0.31 万 t，占全年的 40.8%; 枯水期 11~月输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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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只占全年的 3.23%， 输沙量最少的 1 月份为 0t。 

1.2.1.4植被 

项目区位于桂北，在全国植被分区中属华中、西南常绿阔叶林区域。主要树种是杉

木、松、柏树、光皮桦、麻栎等。经济林主要为油桐、乌柏、核桃等。草本主要有茅、

细柄草、野古草等。 

1.2.1.5 土壤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属红壤地带，但随着山地海拔高度的不同，分为红壤地带、黄红

壤地带、黄壤地带，三江侗族自治县垂直分布规律大体是 500m 以下的秋林为红壤地带

性土壤，500m 至 800m 为黄红壤地带性土壤，850m 以上为黄壤地带性土壤。土壤总的

特点是土体肥厚，多为壤土，有机质含量高。 

项目区内土壤以红壤为主。红壤是我国亚热带湿润地区分布的地带性红壤，属中度

脱硅富铝化的铁铝土。红壤通常具深厚红色土层，网纹层发育明显，粘土矿物以高岭石

为主，酸性，盐基饱和度低。项目土层浅薄，土层厚度 0.8~2.0m，抗蚀性较差，呈酸性。

PH 值 5.0~5.5，有机质含量：19.1~37.5。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划分我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桂政发[2017]5 号文），

项目所处地罗城县不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范围，属于

柳江上游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

准。 

项目所在区域属于全国土壤侵蚀类型Ⅱ级区域的西南岩溶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公报（2020 年），罗城县水土流失现状情

况见表 1.2-2。 

表 1.2-2              罗城县水土流失现状情况表          单位：km2 

类型 
水力侵蚀 

合计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罗城县 233.26 37.4 20.56 20.84 12.24 324.3 

比例（%） 82.14 12.28 3.08 1.72 0.78 100 

项目不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项目

内不涉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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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范围内，因此不对其产生影响，项目场地所在区域也未发现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

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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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1990 年 8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关于对宝坛水电站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1991 年 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关于罗成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电站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1992 年 5 月，广西区计委《关于罗城县宝坛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2 水土保持方案 

受建设单位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委托，2002 年 2 月，广西河池水利电力勘

测设计研究院编制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02

年月 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关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的批复》（桂水水保〔2002〕29 号）批复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设计工程同步设计，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

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期为 2003 年 10 月，已于 2006 年 9 月，总工期 36 个月。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变更。  

2.3.1 项目地点、规模变更情况 

1.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

项目位于罗城县宝坛乡，属于罗城县管辖。其中陇或水库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8°40′

30.91166″、北纬 25°6′7.48″，坡甲水库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8°42′49.30078″，

北纬 25°5′21.01″。根据主体设计，本项目用地面积 40.26hm2，项目建设内容为：二

座水库和二个电厂组成及相关配套设施。本项目规模变化可纳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

范围内。 

2.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61.26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40.26hm2，直接影

响区面积为 21hm2，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主体工程区、交通道路区、辅助工程区、弃

渣场和石料场，本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可纳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范围内。 

3.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

工程土石方工程项目挖方总量为 64.71 万 m3，填方总量为 3.71 万 m3，无借方，弃土 61

万 m3，本项目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变化可纳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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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水土保持措施变更情况 

工程实施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措施体

系一致，因此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存在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

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的情形。本项目变化的措施体系部分可纳入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管理范围内。 

2.3.3 弃渣场变更情况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工

程土石方工程项目挖方总量为 64.71 万 m3，填方总量为 3.71 万 m3，无借方，弃土 61

万 m3，根据现场勘察，本项目弃渣场未进行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建设单位坚持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将已批复的项目方案报告书中设计的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主体工程后续设计阶

段，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在后续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阶段，根据水利局批复的水保方

案要求，对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细化和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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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工

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61.26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40.26hm2，直接影响区面

积为 21hm2）。根据现场实际调查，本项目防治责任范围为 38.50hm2，与方案设计比较，

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面积比方案设计减少了 22.76hm2。减少的原因是根据新规定，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不在包含直接影响区面积，因此本次监测总结报告不包含直接影响面

积，因此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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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表                           单位：hm2 

序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1 主体工程区 16.77 16.77 0 16.77 16.77 0 0 0 0 

2 交通道路区 8.12 8.12 0 7.88 7.88 0 -0.24 -0.24 0 

3 辅助工程区 7.17 7.17 0 7.01 7.01 0 -0.16 -0.16 0 

4 弃渣场 4.07 4.07 0 3.38 3.38 0 -0.69 -0.69 0 

5 石料场 4.13 4.13 0 3.46 3.46 0 -0.67 -0.67 0 

6 移民安置区和水库库岸 21 0 21 0 0 0 -21 0 -21 

合计 61.26 40.26 21 38.5 38.5 0 -22.76 -1.7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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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主体工程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主体工程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6.77hm2。 

根据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结果，实际施工面积为 16.77hm2，较方案设计基本一致。 

3.1.1.2 交通道路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项目交通道路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为 8.12hm2。  

根据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结果，本项目交通道路区实际占地面积 7.88hm2，较方案

设计减少，减少原因在于交通道路实际实施长度较方案设计缩短。因此本区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相应减少。 

3.1.1.3 辅助工程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项目辅助工程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7.17hm2。  

根据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结果，辅助工程区实际施工面积为 7.01hm2，减少的原因

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建设，宝坛厂区等区域实际扰动面积较设计方案减少。

因此本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相应减少。 

3.1.1.4 弃渣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项目弃渣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07hm2。 

根据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结果，弃渣场实际施工面积为 3.38hm2，减少的原因在施

工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建设，经过调查，宝坛厂区弃渣场属场地场地回填，不属于

弃渣场，因此弃渣场实际占地面积较设计方案减少。因此本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相

应减少。 

3.1.1.5 石料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项目石料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13hm2。 

根据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结果，石料场实际施工面积为 3.46hm2，减少的原因在施

工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建设，经过调查，石料场实际占地面积较设计方案减少。因

此本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相应减少。 

3.1.1.6 移民安置区和水库库岸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移民安置区和水库库岸属于直接影响区，防治

责任范围面积为 2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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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结果，根据新规定，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不在包含直接影响

区面积，因此本次监测总结报告不包含直接影响面积，因此本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相应减少。 

3.2 弃渣场设置 

本工程实际总挖方为 70.25 万 m3，填方 28.3 万 m3，弃土 41.95 万 m3（均为普通土），

无借方。弃土均运往弃渣场堆放。 

3.3 取土场设置 

本工程实际总挖方为 70.25 万 m3，填方 28.3 万 m3，弃土 41.95 万 m3（均为普通土），

无借方。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项

目在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的总体思路上，以工程措施为先导，发挥其速效性和控制性，

后期最大限度地完善和恢复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植被，发挥植物措施的后效性和生态效

应，改善项目区内的生态环境，实现水土流失的根本治理，促进项目区内的可持续发展。

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布局见表 3.4-1。 

表 3.4-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 

单位工程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工程措施 

场地平整 m 65200 63000 

挡土墙 m2 1835 1555 

雨水管道 m³ 400 412 

排水沟 m  1100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m2 18540 16820 

植物种植 株 119400 82300 

临时措施 临时覆盖 m2  53600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验收调查结果，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 

工程措施：场地平整 65200m，挡土墙 1835m3，排水沟 1100m，雨水管道 4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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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对比表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场地平整 m 65200 63000 

挡土墙 m2 1835 1555 

排水沟 m³  1100 

雨水管网 m³ 400 412 

3.5.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经统计，本工程共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有：植树 16820 株，撒播草籽

82300m²。 

主体工程区的植被建设工程主要对项目进行绿化，成活率和保存率较高。 

表 3.5-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表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植树 株 18540 16820 

撒播草籽 m² 119400 82300 

由表 3.5-2 可以看出，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对比，植物措施有种植爬山变成了撒播

草籽，原因为施工方结合实际情况，认为撒播草籽可以达到更好的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

根据现场勘查，草籽长势良好，防治效果良好。  

3.5.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经统计，本项目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主要有：临时覆盖 53600m²。 

表 3.5-3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表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临时覆盖 m2 0 53600 

由表 3.5-3 可以看出，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对比，实际布设的临时措施与方案设计

基本一致。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投资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项目

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 295.7 万元，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224.67 万元，独立费用 19.43 万元，

基本预备费 12.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9.40 万元。 

3.6.2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235.50 万元，比方案减少约 60.2 万元。水土保持措

施投资 185.44 万元，独立费用 19.43 万元，基本预备费 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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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各防治分区实际结算投资与估算投资差异的原因主要以下方面： 

1、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建设单位根据实际施工情况进行调整。 

2、实际建设基本预备费没有发生，因此减少。 

3、根据现场核查，实际用地面积较方案设计减少，因此措施工程量减少，因此投

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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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同主体工程一起纳入质量管理体系之中。在工程

施工准备初期，为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到实处，加强了水土保持工程的合同管理

和工程建设监理等工作。工程建设中，始终坚持“目标明确、职责分明、控制有力、监

督到位、及时总结、不断改进”的原则，并严格按照国家基建项目管理要求，认真贯彻

执行业主负责制、合同管理制的建设管理原则，严格按照“服务、协调、督促、管理”的

八字方针，积极推行“四位一体”的运作机制，把搞好工程建设管理作为第一任务，使工

程质量、安全、进度、投资得到良好的控制。 

为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实现工程总体目标，工程施工单位成立了环保、水保领导小

组，并指派专人予以负责。制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明确质量责任，防范建设中不

规范行为。 

一是建立健全了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各项目部设置了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并配备

了专职质量管理人员和监督验收人员。 

二是落实质量责任制。明确项目第一负责人同时也是质量负责人，做到凡事有人负

责，有人监督，有人检查，有据可查。 

三是结合水土保持工程实际情况，编制了《施工质量检验项目划分表》。 

四是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使用的

“三同时”制度。 

综上所述，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对于确保各项工程质量起到了较好的控

制作用。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为较准确的反映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根据本工程的特点以及验收过程中的

调查结果，对各调查单元内的水土保持工程采取抽样调查方法，抽样比例按照《水土保

持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

（GB/T22490-2016）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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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数量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 单元工程划分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1 
每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100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物措施 

植树 1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种草 3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交通道路区 植物措施 

植树 1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种草 4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辅助工程区 

工程措施 场地平整 4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物措施 植树 1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弃渣场 

工程措施 挡渣墙 1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物措施 

植树 1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种草 1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石料场 

工程措施 场地平整 1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物措施 种草 1 
每 0.1~1.0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采用查阅施工记录、监理记录、监测报告等资料，结合现场

检查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现场检查采取全面检查和抽查相结合的办法。质量评定分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三大部分分别进行，并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16）和《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的要

求，开展验收工作和质量评定。 

一、工程措施质量评价 

1、竣工资料检查情况 

验收小组查阅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检验和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包括主要原材料的检

验、施工单位“三检”、监理工程师验收、建设单位组织分部工程竣工验收等环节。验收

小组认为，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比较重视，质量评定所需相关资料保存齐全，资料

的管理也比较规范，满足质量评定的要求。 

2、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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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到主体工程施工计划中，与主体

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质量保证体系，对进入工程实体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成品进行抽检、试验，保证了工

程质量。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核查比例及结果见表 4.2-2。 

表 4.2-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核查比例结果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抽查位置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宝坛厂区和坡甲坝 

辅助工程区 工程措施 全面整地 本区 

弃渣场 工程措施 挡渣墙 坡甲弃渣场和陇或弃渣 

石料场 工程措施 全面整地 本区 

3、质量评定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采用查阅自检成果数据和现场抽查等方式，对工程质量

进行评定。工程质量评定以分部工程评定为基础，其评定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单元工

程质量由施工单位质检部门组织评定，监理单位复核；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是在施工单位

质检部门自评的基础上，由监理单位复核，报质量监督机构审查核定；单位工程质量评

定在施工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由监理单位复核，报质量监督机构核定。 

表 4.2-3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价表 

综合资料查阅和现场检查的结果，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纳入主体

工程施工之中，水土保持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同步进行，质量保证体系完善。对进入工

程实体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成品进行抽样检查、试验，对不合格材料严禁使用，有效

地保证了工程质量。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从原材料、中间产品至成品质量合格，建筑物结

构尺寸规则，外表整齐，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的要求，工程措施质量总体合格。 

二、植物措施质量评价 

1、竣工资料检查情况 

防治 

分区 

单位 

工程 

分部 

工程 

单位 

工程数 

单位工程

抽查核实

数 

抽查核 

实比例 
合格数 优良数 

质量核 

查结果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1 1 100% 1  合格 

辅助工程区 工程措施 全面整地 1 1 100% 1  合格 

弃渣场 工程措施 挡渣墙 1 1 100% 1  合格 

石料场 工程措施 全面整地 1 1 100% 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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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有关绿化工程的设计报告、施工作业的有关图纸以及业主、监理单位和施工单

位的自检报告、绿化工程单位、分部验收报告等基础材料。 

2、现场调查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植物措施实施情况介绍，主要核实的范围为主体工程区。主要

内容为对植物措施实施面积进行核实，以复核植物措施面积的准确性；对植物措施覆土

情况、整地情况、林木成活率、林草覆盖率进行调查，以复核植物措施质量；检查绿化

树种、树型是否符合立地条件并符合设计要求；检查林木的数量、位置、立地条件是否

合适，对绿化布局、植物品种的选择、栽植密度等进行调查，作为质量评定的内容之一。 

表 4.2-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现场调查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抽查位置 工程建设情况 

主体工程区 植物措施 

植树 
陇或坝和坡甲坝，

宝坛厂区 
植被生长良好，无枯死现象 

种草 
陇或坝和坡甲坝，

宝坛厂区 
植被生长良好，无枯死现象 

交通道路区 植物措施 
植树 本区场地 植被生长良好，无枯死现象 

种草 本区场地 植被生长良好，无枯死现象 

辅助工程区 植物措施 植树 本区场地 植被生长良好，无枯死现象 

弃渣场 植物措施 
植树 本区场地 植被生长良好，无枯死现象 

种草 本区场地 植被生长良好，无枯死现象 

石料场 植物措施 种草 本区场地 植被生长良好，无枯死现象 

3、质量评定 

经对工程区的抽查，本工程植物措施质量较高，表观质量好。植草覆盖度 95-98%，

未发现有大片植物枯死情况。各工程区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检查结果汇总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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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质量抽查评价表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有关法

律法规要求开展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对施工造成的土地扰动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治理，

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5%以上；植物措施质量总体合

格，植被生长良好，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对保护和美化项目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

用。 

三、临时措施质量评价 

由于项目施工期已过，部分临时措施质量无法进行核实，结合该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及施工资料，监理工程验收资料，并询问施工人员等方法复核临时措施情况。

通过调查核实，项目布置的临时排水沟等临时措施，有效预防了施工期的水土流失，在

工程建设期发挥了一定的防护作用，临时措施体系与原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基本一致，符

合要求，总体评定合格。 

4.3 总体质量评价 

通过查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监理总结报告等资料，并对项目现场进行

核查，认为本项目各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划分合理，实

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满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工程质量经监理单位检验后均为

合格，且在试运行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均运行正常，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满足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防治 

分区 

单位 

工程 

分部 

工程 

单位 

工程数 

单位工

程抽查

核实数 

抽查核 

实比例 

苗木 

成活率 

林草植被

覆盖度 
合格数 优良数 

质量核 

查结果 

主体工程

区 
植物措施 

植树 1 1 100% 98％  1  合格 

种草 3 3 100%  95％ 2 1 合格 

交通道路

区  
植物措施 

植树 1 1 100% 98％  1  合格 

种草 4 4 100%  95％ 3 1 合格 

辅助工程

区 
植物措施 植树 1 1 100%  95％ 1  合格 

弃渣场 植物措施 

植树 1 1 100%  95％ 1  合格 

种草 1 1 100%  95％ 1  合格 

石料场 植物措施 种草 1 1 100%  95％ 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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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施工期间，通过设置排水沟、沉砂池和撒播草籽等防护工程，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

降低了对项目建设区周边的影响。施工过程中采取的防护工程质量合格，满足水土流失

治理的要求。项目完工后，植物措施发挥了效益，起到固土保水的作用。在运行期间，

植物生长不好区域进行了补植，并加强了管育。 

5.2 水土保持效果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本

工程防治标准参照执行一级标准。经过调整后预定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80%，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拦渣率为 90%，林草植被恢

复率为 90%，林草覆盖率为 15%。  

布设水土保持措施后，各项指标值均已达标。 

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分

比，计算结果见表 5.2-1。 

表 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

积（hm2） 

扰动面积

（hm2） 

建筑物及道路硬

化（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

率（%） 

主体工程区 16.77 16.77 13.61 3.15 99.94 

交通道路区 7.88 7.88 6.73 1.15 100 

辅助工程区 7.01 7.01 2.75 4.26 100 

弃渣场 3.38 3.38 0 3.38 100 

石料场 3.46 3.46 2.91 0.55 100 

合计 38.5 38.5 26 12.49 99.97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百分比。工程完工后，扣除建筑物、硬化占地面积，由此计算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81%。各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结果见表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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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各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单位：hm2 

分区 

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不含永久建筑物）

（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主体工程区 3.16 3.15 99.68  

交通道路区 1.16 1.15 99.14  

辅助工程区 4.26 4.26 100.00  

弃渣场 3.38 3.38 100.00  

石料场 0.55 0.55 100.00  

合计 12.51 12.49 99.84  

5.2.3 拦渣率 

拦渣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石、渣）

总量的百分比。经统计，本项目拦渣率达 99.50%。 

5.2.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在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

度之比。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南方红壤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自然恢复

期项目区平均水土流失强度为 500t/（km2.a），项目建设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目前经济、

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林草覆盖率是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

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各分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结果见表 5.2-3。 

表 5.2-3    各分区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单位：hm2 

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可恢复植被面积 

（hm2） 

恢复植被面积 

（hm2） 

林草覆盖率 

（%） 

主体工程区 16.77 3.15 3.15 100 

交通道路区 7.88 1.16 1.15 99.13 

辅助工程区 7.01 4.26 4.26 100 

弃渣场 3.38 3.38 3.38 100 

石料场 3.46 0.55 0.55 100 

合计 38.50 12.50 12.49 99.92 

5.2.6 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各项措施防治效果较好，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7%，水土流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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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度为 99.84%，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32.44%。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的达标情况如下： 

表 5.2-4                   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表 

防治标准 方案目标值 监测值 达标情况 

扰动土地整治(％) 90 99.97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0 99.84 达标 

水土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拦渣率(％) 90 99.50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0 100 达标 

林草覆盖率(％) 15 32.44 达标 

5.3 公众满意程度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各防治区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使得在施工过程中有效的控

制了水土流失，对周边的环境最大限度的进行了保护，并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做到

不扰民。施工结束后，项目建设区内绿化通过设计形成了绿色生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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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为完成水土保持工作，建设单位成立由建设单位、施工、监理单位联合组成的“水土

保持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部署、组织、协调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提出过程管控的各项要

求，落实组织措施、管控措施、技术措施、工艺措施，保证各项工作按照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以及批复的要求贯彻实施，负责工程水保各项日常管理工作，且运行良好。 

水土保持工作小组： 

组长：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 

副组长：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管理部门 

成员：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单位以及专家代表。 

 6.2 规章制度 

1、施工中，严格执行“三同时”、“两不”原则，即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和工程建设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不留后患、不留尾巴。  

2、严格执行有关水土保持的国家法律、法规关于水土保持的强制性条款。  

3、建立“三级”检查落实制度，即领导层抓全面，管理层抓重点，实施层抓具体落实。  

4、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水保部门等征求意见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同时加强培训教

育工作，做到水土保持工作人人有责，把水土保持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5、施工中建立以下检查制度：水土保持保护和检查制度等。并对制定的检查制度定

期或不定期进行进行检查，及时查处违章事宜。  

6.3 水土保持监测 

根据水利部令第 16 号《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需要对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测。为了配合工程水土保持实施的

竣工验收，项目业主于 2021 年 9 月委托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对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进行水土保持专项监测。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根

据委托要求，在查阅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主体工程施工设计的基础上，结合工程

进展的实际情况，于 2021 年 9 月进行现场勘测，资料收集，实施了水土保持监测，并根

据监测成果资料，于 2021 年 9 月编制完成《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监测总

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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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监测点、监测方法和监测过程 

一、监测点、监测方法 

根据监测资料，项目施工期进行定期调查，监测项目区扰动地表面积及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面积动态变化，监测项目区内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及防护效果。选取典型区域

测定土壤侵蚀强度。对项目区及周边可能发生水土流失危害的部位进行巡查。自然恢复期

监测重点为对项目区扰动区域地表恢复情况的调查，以及项目区内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

及防治效果以及植被恢复情况实施定时观测。 

水土流失监测的方法以现场调查为主，巡视相结合。 

二、监测过程 

监测单位 2021 年 9 月成立监测项目组，2021 年 9 月对项目进行了全面调查监测，根

据项目监测实施方案确定的内容、方法及时间开展监测工作，运用巡查监测进行各项防治

措施和施工期扰动条件下的侵蚀强度调查，随时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扰动面积、水土流

失量及土地整治、绿化等各项水保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时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

情况，做好监测记录，提出防治水土流失的建议和意见。因业主委托时间为项目建设已经

完成，根据工程施工进度，2021 年 9 月监测单位完成了外业监测和资料的收集，获取了

项目区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防治的基本情况及重点监测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水保

工程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采取措施后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同时收集监测报告编写所需的

有关资料，编写水土保持监测总报告。 

6.3.2 监测结果 

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过程中对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的动态监测结果，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为38.50m2。 

2、扰动地表面积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38.50hm2。 

3、弃土弃渣量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显示，本工程实际总挖方为 58.55 万 m3，填方 15.44 万 m3，弃土

43.11 万 m3（均为普通土），无借方。 

4、土壤侵蚀量监测结果  

经过现场调查计算，建设单位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注重水土保持工作，基本完成了水土

保持方案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施工期间产生水土流失总量为3756.5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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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六项防治指标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总结报告，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7%，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84%，土壤流

失控制比为 1.0，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32.88%。各项指标均达标。 

6.3.3 监测结果评价 

通过审阅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告及监测单位提供的监测原始资料，建设单位项目业主

委托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监测单位按照合浦县水利局批复要求，认真落实施工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自开展监

测以来，依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布设水土保持监测设施，采用合理的方法正常、

有序的开展监测任务，按要求编写监测报告，符合水土保持监测要求。从监测结果看，本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滞后于主体工程，为事后调查监测。通过类比周边同类项目调查，

经综合分析认为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基本可行，水土保持监测结果与现状相符，基本可信。

综上，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基本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完成。 

6.4 水土保持监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工作从 2003 年 10 月，于 2006 年 9 月结束，水保监理与主体工

程监理没有明确分开，即没有独立的水土保持监理机构，从事水保工程监理的人员配置、

设施及装备全部依托于主体工程监理。因此本报告中涉及的水保监理资料全部源于主体工

程监理。 

本项目监理工程以巡视监理为主，旁站监理为辅，重点控制关键工序和要害部位（如

工程措施的基础开挖和隐蔽工程部分）。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涉及的项目类型主要是排水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等，在质量控制方面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控制，抓住其控制要点，采取

相应的手段加以控制，整个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得到了有力的保证。为有效实施工程进

度的控制，本项目监理单位完善各项制度和措施，在建设过程中促进了整个项目的工程进

度基本与进度计划一致。工程投资的控制包括对预付资金、验收决算等阶段的投资控制。

监理单位通过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等，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动态投

资分析，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到专款专用，严禁其他挪用水保建设费用等，有效的保证

了水土保持工程得到了真正意义上落实。经查阅有关资料和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验收

小组认为：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工作符合规范要求，成果基本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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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合浦县水利局要求项目业主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资

金，做好下阶段的工作设计、施工组织工作，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与管理，切实落实水

土保持工作的“三同时”制度（水土保持设施应该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严格按照批复的要

求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施工期间，合浦县水利局曾派员多次到项目现场视察、指导水土保

持工作。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根据合浦县水利局的水土保持工作要求，加强施工管

理，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水土流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6.6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关于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桂水水保

〔2002〕29 号）文件，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30.63 万元，建设单位已全部缴纳，补偿

费发票具体见附件。 

6.7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已与主体工

程同步实施，各项治理措施已经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在运行期间和竣工验收后其管理维护

工作由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负责。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有关水土保持的管理责任落

实较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有一定的保证。 

 



7、结论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30 

7 结论 

7.1 结论 

在工程筹建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执行有关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法规要

求，受建设单位广西三聚宝坛电力有限公司委托，2002年2月，广西河池水利电力勘测

设计研究院编制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02

年4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关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的批复》（桂水水保〔2002〕29号）批复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建设单位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和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到

工程的后续设计中，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遵从“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的原则，按期完成了建设任务。水土保持工程的后续设计、施工、监测、监

理等资料齐全。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临时防护措施达到了水保方案确定的预期目标和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及国家其他相关标准，水土保持方案布设的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及水保投资均已完成，水土保持工程安全可靠，质量总体合格，未发现重大质量

隐患，运行情况较好。工程建设中因施工扰动产生的水土流失被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没有对建设区以外产生较大消极影响，防治水土流失效果较好。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38.5hm2。实际完成的主

要工程量有： 

工程措施：场地平整 65200m，挡土墙 1835m3，排水沟 1100m，雨水管道 412m。 

植物措施：植树 16820 株，撒播草籽 82300m²。 

临时措施：临时覆盖 53600m²。 

工程建设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质量管理体系完善，

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本项目水土保持各项措施防治效果较好，扰动土

地整治率为 99.97%，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84%，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林草植被恢复

率 100%，林草覆盖率 32.44%。各项指标均达标。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235.50 万元，比方案减少约 60.2 万元。水土保持措

施投资 185.44 万元，独立费用 19.43 万元，基本预备费 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0.63

万元。 

综上所述，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防治任务，投资控制及使用合理，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达到了国家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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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建议组织竣工验收，以正式投入运行。 

7.2 遗留问题安排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水利枢纽工程在开采过程中按照已批复的水保方案采取了

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各项措施现已开始发挥水土保持效益，总体看来，水土保持措施

落实较好，措施防治效果较明显。建议加强对植物措施的管护和补植。 

 

 

 

 

 

 

 

 



8、附件及附图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32 

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1、项目备案证 

2、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3、水土保持补偿费发票 

8.2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2、总平面布置图 

3、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图 

4、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图及监测点位布设图 

5、项目措施典型设计图 

 


